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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9_E7_AE_A1_E7_c123_289155.htm 关于盈余管理的本

质，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

理人员通过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以获取某些

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而另一位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

则是这样表述的：“盈余管理是在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

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

的行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基于自身的私人利益，

借助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来左右财务报告的

过程或行为。 目前，我国会计界对盈余管理的理解有两种观

点：一是认为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

标志，它体现了企业的有关利益主体用合法手段来追求自身

利益的实现。另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使盈利成为数字游

戏，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更有一些上市公司将“盈余管理”

演变为“利润操纵”，给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造成严重误导，

应严格加以限制。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无

论国内国外，盈余管理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通过不断地

推出一些完善措施来加以规范，同时提高各利益相关者识别

盈余管理的能力，以期将盈余管理降到最低水平。 本文对盈

余管理产生的客观条件、动因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一些

规范的措施。 盈余管理的客观条件 （一） 会计准则、会计制

度等会计法规本身的不完善 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

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



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

使准则对自己更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准则制定机构

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

计政策选择权。 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

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不同，经营活动

范围不同，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日趋复杂，使得同类会计

事项更具个性，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只有对同一会计

事项的处理设计出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这样就为企业

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提供

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的时滞

性，也会使得企业对某些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采取

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从而使财务报告带有很大的弹性。 

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

法。 （二） 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 第一，现行

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

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

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主观性

。第二，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

。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

处理，这样就给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把重要项目按

非重要项目处理，从而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的公允表达。稳健

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平滑收益和计提秘密准备金的操作

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显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压低经

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

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的计提短期



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

高估负债。第三，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

。如对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常不得不借

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涉及到职业判断，会计估计的变更

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 会计信息具有严重

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

上的控制者，也是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

己预期的目的，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实施盈余管理。

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

层重叠，董事会及监事会功能弱化，公司经理人实际上集公

司决策、管理、监督大权于一身。在审计委托人、被审计人

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公司经营管理层实

际上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即由公司经理层聘请审

计机构来审计自己，并且审计费用等事项由公司经理层决定

。会计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受制于经理操纵财务

报表，提供虚假信息。 （二） 改进对公司业绩的评价方法 考

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应以营业利润为主，而不是净利

润或利润总额，尽管对营业利润也会加以操纵，但相对而言

，该指标较净利润和利润总额要实在得多。 （三） 完善会计

准则与方法 1. 不良资产剔除法 所谓不良资产，是指待摊费用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开办费

、递延资产等虚拟资产和高龄应收帐款、存货跌价损失、投

资损失等可能产生潜亏的资产项目。如果不良资产总额接近

或超过净资产，或者不良资产的增加额（增加幅度）超过净

利润的增加额（增加幅度），则说明企业当期的利润有水分

。 2. 关联交易剔除法 即将来自关联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予



以剔除，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多大程度依赖关联企业。如果

主要依赖关联企业，就应当特别关注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分析企业是否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以调节

盈余。 3.异常利润剔除法 即将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补

贴收入、营业外收入从企业的利润总额中扣除，以分析企业

利润来源的稳定性。 4. 现金流量分析法 即将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净流量，分别与

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净利润进行比较分析，以判断企

业的盈余质量。 （四） 改革现有的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的

规定 应建立一个包括货币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财务数据和

生产经营数据的多参数控制体系，以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公平、公正、公开地确认其配股资格

。同样摘牌的条件是“连续三年亏损”，这样有些公司便可

能通过盈余管理先多转费用，为第三年“转亏”做准备，以

避免摘牌。因此，也应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这样可以避免由

于指标单一而使管理当局容易进行利润操纵。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